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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俊毅摘要

     一位就讀於俄亥俄州Lucas縣Toledo市的一所公立學校的十四歲女學生，因為

穿著違反學校服裝規定，並拒絕更換。校方在溝通無效的情況下交給警方處理。少年

法庭判以品行不端（misdemeanor）並將此學生置於拘留所中數小時後學生由母親接走。

   

 Toledo 市公立學校的發言人 Jane Bruss 表示：「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將學生趕

走，而是為了維持教室秩序。為了維持教室秩序所花的時間與精力，已經使得老師無

法上課，並且由於經費有限，我們也無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。」 這所學校的教務

長Craig Cotner指出，去年的學區經費預算有一千五百萬的短缺，有231位為數接近

10%的老師則遭到裁員，且今年則將面臨著一千六百萬的預算短缺。    

 

 Lucas縣的少年法庭的一位法官James Ray表示，類似的案件由1993年的314件

增加為2002年的1727件。此少年法庭的一位官員並表示，這些案件之中大約只有百

分之二的案件屬於嚴重的犯罪，例如攜帶槍枝到學校，其他大部分都只是學生不守規

矩的案件。    

 

 此外，維吉尼亞、肯德基與佛羅里達州的少年法庭也都提出抱怨，他們指出越來

越多應該由學校處理的此類案件已經使得少年法庭無法負荷。根據一項對佛羅里達

Miami-Dade縣公立學校的研究報告指出，在2001年中，此縣的少年法庭共逮捕了2345

學生，這個數字將近是1999年的三倍，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案件屬於輕度傷害（simple 

assaults），指的是沒有使用武器的攻擊行為，以及雜項（miscellaneous），指的是包含

了不守秩序的案件。   

 

「老師與學校行政人員知道，現在可以把不守規矩的學生交給司法單位處理了」，費

城少年法庭的一位官員Marsha Levick表示「文化已經改變了，少年法庭已經被視為
解決此類行為的萬靈丹了。」(資料來源: 2004.1.4/紐約時報)  

 


